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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4名乘客系安全带

5月25日中午1时许，记者在达城中心
广场出租车临时上下车点发现，坐在副驾
驶位置的乘客大多没有系安全带。记者在
现场观察了1小时，期间副驾驶载有乘客的
50辆出租车中，仅4名乘客系了安全带。随
后，记者又随机采访了50位市民，其中只有
11位市民表示坐出租车会系安全带。

为什么大多数人乘坐出租车都不系安
全带呢？在达城某医院工作的小张说，出
租车副驾驶的安全带太脏是她不系安全带
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些市民表示，“太麻
烦，一直没这个习惯。”此外，还有一小部分
不系安全带的市民称，如果车速较快或出
租车司机水平不高，他们也会系上安全带。

开了 25 年出租车的彭师傅告诉记者，

坐在副驾驶的乘客会系安全带的只有不到
30%，后排乘客系安全带的比例就更低了。

“乘客上车时我会提醒一句，但他系不系我
就管不着了。”彭师傅说，除了上高速公路
外，他不可能强制要求乘客系安全带。

驾驶员系安全带也不规范

25日下午，记者乘坐出租车时发现，驾
驶员虽然系了安全带，但系法却不正确。
该驾驶员将安全带横向带压在身后，只将
斜跨带系在了身上。他向记者透露，“长时
间开车这样系安全带比较舒服。”同时，这
样系安全带也是为了图省事、躲监控。此
外，记者在采访中得知，多名出租车驾驶员
都曾这样系过安全带。

“用这些花招的人自以为聪明，却不知
道忽悠的不是交通管理者，而是自己的生

命，还有家人的幸福。”85 后出租车驾驶员
郑师傅认为，驾驶员应当按照规范系安全
带。

随后，记者咨询了几家出租车公司，其
工作人员均表示，公司在对司机进行培训
时，都明确要求驾驶员规范使用安全带，并
应当提醒坐在副驾驶的乘客系安全带。

市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出
租车一般车速较快，且急刹和急转弯等较
多，如果乘客不系好安全带，很容易与挡风
玻璃、内壁发生碰撞从而受伤，甚至飞出车
外。有研究表明，在所有可能致命的车祸
中，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以挽救约 45%—73%
的生命；气囊与安全带并用时，死亡率能降
低 68%。同时，交警称，出租车驾驶员有义
务提醒乘客系好安全带。

□本报记者 赵曼琦

坐出租车你会系安全带吗？

50辆出租车仅4名乘客系安全带

疑似职业病 民工权益受侵害

张某某于2008年6月26日到达州市某
某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务工，并于同年 10 月
13 日开始从事井下回料工作，双方未签订
劳动合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张某某发
现自己疑似因为在粉尘环境中工作患上了
职业病，并向公司报告了此事。

2011年 10月 27日，公司介绍张某某到
达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附属医院进行了
疑似职业病病人诊断，《职业病诊断书》载
明“处理意见：1.观察对象。2.观察期限 5
年。”观察期间，为脱离粉尘作业环境，张某
某离岗休息，公司也未另行安排工作岗
位。但该公司除支付了张某某 2011 年至
2014 年的疑似职业病病人检查费、往返车
费外，再也没有支付过其以后的检查费、往
返车费及观察期间的工资等费用。张某某
多次找到公司要求支付相关费用，但公司
总以各种理由予以推托。

维权求帮助 法律援助伸援手

2016 年，万般无奈的张某某来到大竹
县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援助。大竹县法

律援助中心收到申请后立即指派援助律师
接手此案。通过案件分析，援助律师认为
张某某要求用人单位支付职业病观察期间
的费用符合法律规定，遂组织与用人单位
协商，但用人单位却以张某某没有在单位
上班为由，拒绝支付其职业病观察期间的
工资，且以困难补助为由变相解除劳动关
系。

援助律师帮助张某某诉至大竹县劳动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后未获支持，又按照
法律规定诉至大竹县人民法院，依然败
诉。在上诉至达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后，市
中级人民法院最终采纳了援助律师的意
见，终审判决达州市某某能源发展有限公
司支付张某某职业病观察期工资等各项费
用共计15万余元。

确诊职业病 依法维权再获赔

张某某在积极争取职业病医学观察期
间各项赔偿的同时，在援助律师的建议下
又再次申请了职业病鉴定。2017 年 2 月张
某某被确诊为职业病，同年3月被认定为工
伤，4月被鉴定为7级伤残。因此，在职业病
观察期赔偿案审理结束后，援助律师又协
助张某某以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为由，通过

劳动仲裁、大竹县人民法院审理、上诉至达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等程序维护合法权益。
2020 年 1 月，在人民法院的调解下，用人单
位最终同意支付张某某职业病医疗观察工
资及工伤保险待遇等各项费用共计 25 万
元，并已履行到位。一场历时4年的维权案
最终以农民工获得赔偿而圆满结束。

律师提醒：疑似职业病是指劳动者经
医疗卫生机构检查发现可能遭受职业危
害，而安排进一步专门检查和诊断，以求最
终判断是否为职业病的特定阶段。《职业病
防治法》第五十五条规定：“医疗卫生机构
发现疑似职业病病人时，应当告知劳动者
本人并及时通知用人单位。用人单位应当
及时安排对疑似职业病病人进行诊断；在
疑似职业病病人诊断或者医学观察期间，
不得解除或者终止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
疑似职业病病人在诊断、医学观察期间的
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工伤保险条例》
第三十三条第一款也指出：“职工因工作遭
受事故伤害或者患职业病需要暂停工作接
受工伤医疗的，在停工留薪期内，原工资福
利待遇不变，由所在单位按月支付。”

□吴彤 本报记者 闫军

南城“5·17”交通事故引起了广
大市民的关注与热议，也敲响了交通
安全的警钟。5月25日，记者就达城
出租车驾驶员、乘客是否会自觉系安
全带一事进行了走访，调查结果不容
乐观……

从疑似到确诊职业病

一农民工4年维权路圆满落幕
“没有你们的援助，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拿到赔偿金……”在历时4年

的职业病医学观察期间工资待遇和工伤保险待遇维权案胜诉并拿到赔偿金
后，朴实少言的张某某握住援助律师的手，久久不愿放开。


